
成都体育学院 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综合考核及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研究生招生的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东部新区校区）

备注

3 月 27 日

星期五

9:00-11:30 报到 办公楼 415
提交材料、缴费、签订

《学术诚信承诺书》

13:30-17:00 外语考核

怀贤楼

（具体地点

待定）

全体考生

3月 28 日

星期六

8:30－12:00
业务课及综合

能力考核

办公楼

（具体地点

待定）

专博考生

8:30－12:00 业务课考核

学博（体育人文社会

学、运动人体科学、民

族传统体育学）考生

8:30－12:00 综合能力考核
学博（体育教育训练

学、运动康复）考生

13:30-17:00 业务课考核
学博（体育教育训练

学、运动康复）考生

13:30-17:00 综合能力考核

学博（体育人文社会

学、运动人体科学、民

族传统体育学）考生



二、提交材料

报到时，需提交《报考成都体育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表》（见附件），提供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往届生还需提供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应

届生需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持（国）境外硕士学位证

书的考生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

凡弄虚作假者，无论何时，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入学资格或

学籍。未按时报到参加综合考核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相

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考核方式及内容

1.考核方式：面试考核

2.考核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的考核。主要内容包括考生

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由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对考生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并填写《报考成都体育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表》中

的政审意见，加盖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章。

（2）外语考核（满分 100 分）。

（3）专业考核（业务课一成绩、业务课二成绩和综合能力

成绩各 100 分，满分 300 分），具体业务课考核内容详见《成都

体育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综合能力主要考

核考生的专业知识、科研素养、学术创新能力、综合实践素质、

培养潜质等。



四、录取原则及调剂办法

1．成绩计算方法

根据学术学位、专业学位招生计划，按总成绩分别排序从高

到低依次录取。总成绩（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外语成

绩+业务课一成绩+业务课二成绩）/3]×40%+综合能力成绩×60%。

各项成绩分别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取平均分（四舍五入，保

留 2 位小数）。如总成绩相同，则按照综合能力成绩排序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如综合能力成绩相同，则按照业务课一与业务课二

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如成绩之和再次相同，则重新对考

生综合能力进行评分录取。

综合能力成绩低于 60 分者，或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

核不合格者，或体检结果不合格者，均不予录取。

学校坚持“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如拟录取考生数

未达到学术学位招生计划数，余下计划放至普通招考招生计划。

如拟录取考生自愿放弃拟录取资格，不再递补录取，余下计划放

至普通招考招生计划。

如拟录取考生数未达到专业学位招生计划数，未被录取的学

术学位考生如满足专业学位申请条件，可申请调剂至专业学位。

根据剩余专业学位招生计划数，按申请调剂考生的学术学位总成

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序录取，如调剂录取考生自愿放弃拟录取资格，

将顺次递补录取。

五、其他

1.体检

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按照《教育

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



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

规定进行体检。考生须在我校拟录取名单公示结束前自行前往二

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报告在拟录取名单公示结束前邮寄至

研究生院（以邮戳时间为准）。

2.考试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东部新区环湖北路 1942 号

联系电话：028-85096075

附件：《报考成都体育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思

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表》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2026 年 3月 23 日



附件:

报考成都体育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 治 面 貌 职称 职务

工作或学习单位

所在单位及联系电话

考生所在单位政审意见（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

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是否同意考生报考博士研究生）：

考核结论（合格/不合格）：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本表由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填写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加盖单位人事或政工部门公

章。应届毕业生由其毕业学校所在院、系填写并由院、系负责人签字后加盖单位公章；

2、本表填好后请于考核报到时上交。因各种原因报到时不能带来的考生须于考核结束后

尽快用顺丰专递速寄到我校研究生院。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部新区环湖北路 1942 号 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招生科

邮编：641418

电话：028—85096075 传真：028—8509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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